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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士：  
 

《預防及控制疾病 (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 )規例》  
(2020 年第 221 號法律公告 ) 

 
  本部正審研上述《規例》，以就其法律及草擬事宜向議員

提供意見。為方便議員審議《規例》，謹請閣下澄清以下事宜： 
 
指明醫生沒有遵從第 5 條的規定  
 
1.  根據第 5(1)條，指明醫生發出強制檢測指示後，須在合
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將或安排將關於發出該指示的通

知，送交衞生署署長 ("署長 ")；及向署長提供 (或安排向署長提
供 )攸關識別和追蹤獲發該指示的人的任何其他資料。按照
第 5(2)條，類似的通知規定亦適用於指明醫生撤銷或更改強制
檢測指示的情況。請澄清，如指明醫生沒有遵從第 5(1)及 (2)條
所訂的通知規定，會否承擔任何法律後果或紀律處分。  
 
不遵從強制檢測規定  
 
2.  第 8(1)、13(1)或 16(1)條分別訂定，任何人沒有遵從強
制檢測指示、公告或命令下的規定，即屬犯罪。兒童會否犯

第 8(1)、13(1)或 16(1)條所訂罪行？是否需要訂明父母或監護人承
擔安排兒童遵從強制檢測指示、公告或命令下的規定的責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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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兒童不遵從強制檢測指示、公告或命令，在第 221 號法律公告
訂定關於父母或監護人的刑事責任的條文？  
 
免責辯護  
 
3.  根據第8(2)、13(2)或16(2)條，被控犯第8(1)、13(1)或16(1)條
所訂罪行的人，如確立自己在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

沒有遵從有關強制檢測指示、公告或命令下的規定，即為免責

辯護。請列舉例子說明： (a) 第 8(2)、13(2)及 16(2)條所指的 "在
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沒有遵從有關規定 "；以及
(b) 第 18(3)、 19(4)及 21(4)條所指的 "合理辯解 "。  
 
4.  根據第 13(2)(b)(i)條，被控犯第 13(1)條所訂罪行的人，如
確立自己當時並不知悉強制檢測公告下的規定，以及即使作出

合理努力亦不會能夠發現有關規定，即為免責辯護。請澄清 "作
出合理努力 "的涵義。鑒於依照第 10(1)及 (4)條，強制檢測公告
須在憲報及兩份報章 (一份英文報章和一份中文報章 )刊登，請
列舉例子說明，有甚麼情況是即使作出合理努力亦不會能夠發

現強制檢測公告下的規定。  
 
5.  根據第 16(2)(b)(i)條，被控犯第 16(1)條所訂罪行的人，如
確立自己當時並不知悉強制檢測令下的規定，以及即使作出合

理努力亦不會能夠發現有關規定，即為免責辯護。請澄清 "作出
合理努力 "的涵義。鑒於依照第 14(4)條，強制檢測令可藉以下
方式送達：面交某人，或以郵遞寄往或留在該人最後為人所知

的住處或工作地點，請列舉例子說明，有甚麼情況是即使作出

合理努力亦不會能夠發現強制檢測令下的規定。  
 
免負責任  
 
6.  根據第 9(1)條，就發出強制檢測指示而言，指明醫生或
在其指示下行事的人，均無須因在執行或其意是執行第 4(2)條
下的職能時，真誠地作出或沒有作出任何作為，而就該項作為

或不作為招致任何個人法律責任。指明醫生或在其指示下行事

的人如非公職人員或就第 221 號法律公告而言的訂明人員，請
說明為何該等醫生或人員可獲免負個人法律責任。  
 
強制檢測公告中指明的規定  
 
7.  第 12(1)(d)條列明  如指明檢測的結果根據第 10(3)(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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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呈交  的情況下 [重點為本文所加 ]，在強制檢測公告中須指明
的若干額外規定。請澄清會否有以下情況：強制檢測公告規定

某指明人士須接受指明檢測，但並無規定其須呈交指明檢測

結果。  
 
符合《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 383 章 ) 
 
8.  第 221 號法律公告就規定某人接受檢測以確定該人是否
已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 ("指明檢測")的機制制定條文。就《香港
人權法案》第 3 條及 /或《基本法》第二十八條 (施以試驗及/或

搜查身體 )及《香港人權法案》第 14 條 (對私生活的保護 )而言，請
澄清第 221 號法律公告就強制某人接受指明檢測的規定，能
否 符 合 Hysan Development Co. Ltd v Town Planning Board 
[2016] 19 HKCFAR 372 一案所訂包含 4 個步驟的相稱性驗證準
則；如能，原因為何。  
 
9.  第 18 條賦權訂明人員，如有理由相信某人屬目標人士
(即是可根據第 14(2)條向之送達強制檢測令的人士 )，可規定該人
提供任何攸關確定該人是否屬目標人士的目的之資料。就《香

港人權法案》第 14 條 (對私生活的保護 )而言，請澄清第 18 條能
否 符 合 Hysan Development Co. Ltd v Town Planning Board 
[2016] 19 HKCFAR 372 一案所訂包含 4 個步驟的相稱性驗證準
則；如能，原因為何。  
 
定額罰款  
 
10.  本 部 注 意 到 ， 第 24(1)條 所 訂 的 定 額 罰 款 金 額 ， 與
第 8(1)或 13(1)條所訂的最高罰款金額相同 (即 2,000元 )，這與
《預防及控制疾病 (佩戴口罩 )規例》 (第 599I章 )的定額罰款制度
不同。在該制度下，實質罪行的最高罰款金額為 5,000元，定
額罰款金額為 2,000元。請解釋，制訂兩套各異的定額罰款制
度 的 政 策 及 立 法 原 意 。 根 據 第 24(1) 條 ， 任 何 人 如 犯
第 8(1)或 13(1)條所訂罪行 (可處第 1級罰款 (即 2,000元 ))，該人可
藉繳付定額罰款 2,000元，解除因該罪行而須負的法律責任。如
某人出庭應訊有可能因請求輕判而獲判罰金額較少的罰款，其

繳付定額罰款 2,000元的誘因為何？  
 
  謹請閣下在可行情況下於 2020年 12月 3日或之前以
中、英文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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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法律顧問  

 
 
 

(戴敬慈 )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政府律師吳文俊先生及  

高級政府律師吳珮淇女士 )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法案委員會秘書  
 
 
2020 年 11 月 26 日  
 


